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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st Medicines Limited

雲頂新耀有限公司

於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表決結果

茲提述雲頂新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6月3日載列（其中包括）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的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 2026年 6月 26日，股東週年大會透過網上平台以虛擬會議形式舉行，所有列載

於通告內提呈的決議案均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有關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本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報告及本公司獨立核數師（「核數師」）報告。

122,433,310

(97.00% )

3,816,301

(3.00% )

2 (a) . 重選吳以芳先生為執行董事。 122,263,194

(97.14% )

3,595,406

(2.86% )

2 (b) . 重選傅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2,838,994

(97.73% )

2,851,056

(2.27% )

2 (c) . 重選曹基哲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2,856,544

(97.75% )

2,825,056

(2.25% )

– 1 –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

贊成 反對

2 (d) . 重選孫欣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2,960,544

(97.88% )

2,663,056

(2.12% )

2 (e) . 重選徐海音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22,667,824

(97.70% )

2,881,776

(2.30% )

2 (f) .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的薪酬。 123,029,142

(97.93% )

2,599,958

(2.07% )

3.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

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123,094,299

(97.90% )

2,642,301

(2.10% )

4.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惟不得超

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已發行股份（不包括

任何庫存股份）總數的 10%。

123,187,299

(98.04% )

2,458,301

(1.96% )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置本公司的

額外股份（包括任何出售及轉讓庫存股份），惟不

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已發行股份（不

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總數的 20%。

110,325,728

(87.17% )

16,241,872

(12.83% )

6.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配發及處置本公司股本中額

外股份（包括任何出售及轉讓庫存股份）的一般授

權，加入本公司購回的股份總數。

109,494,478

(87.22% )

16,037,622

(12.78% )

附註：

(a) 由於第1項至第6項決議案均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本公

司的普通決議案。上述決議案的全文載列於通函。

(b)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 (i)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53,822,975股；及 (ii)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

份（包括於中央結算系統持有或存放的任何庫存股份）。因此，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並於會上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353,822,975股。

(c) 持有本公司股份計劃項下所授出未歸屬股份的受託人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持有 946,103股股

份，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7.05A條就上市規則規定須獲股東批准的事宜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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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

投票，亦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須按照上市規則第 13.40條放棄投贊成

票。

(e)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

案放棄投票。

(f)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g) 股東週年大會主席為吳以芳先生，而傅唯先生、羅永慶先生、何穎先生、曹基哲先生、孫欣

先生、徐海音女士、李軼梵先生及蔣世東先生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雲頂新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吳以芳

香港，2026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吳以芳先生，執行董事羅永慶先生及何穎先生，非執

行董事傅唯先生、曹基哲先生及孫欣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海音女士、李軼梵先生及蔣世

東先生。

– 3 –


